《 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造价咨询合同》之解除协议
甲方：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 324MA 9FJUR UXE
乙方：河南瑞祥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豫西分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07MA44YUU14F 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：甲方与乙方已于2021年10 月签订编号为LCS7-QQ-018 《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造价咨询合同》（以下简称：原合同）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。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原合同终止事宜达成以下条款。
1、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于2023年 12月12日（含）解除原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/安排（若有）。自原合同解除之日起，原合同终止履行，甲乙双方就原合同不能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义务，任何一方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。
2、乙方就原合同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0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且甲方收到乙方返还的收据原件后无息退还乙方。除此以外，甲方无需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3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日期:2023年12月 12日       日期：2023年12月12日             
